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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
日（星期五）15:30以现场的方式召开。2025年12月12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为确保第五届董事会尽快投入工作，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

求，会议通知以口头及书面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方隽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方隽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方隽云先生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方隽云先生（董事）

委员：方隽云先生（董事）、徐杨先生（独立董事）、张君刚先生（董事）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徐杨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徐杨先生（独立董事）、方隽云先生（董事）、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方骥柠女士（董事）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召集人：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委员：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方骥柠女士（董事）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或

召集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或召集人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方隽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

止。方隽云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永辉先生、邓水岩先生、张君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张永辉先生、邓水岩先生、张君刚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君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张君刚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琼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王琼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欧荣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三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江锦霞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

方隽云先生：196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EMBA，经济师。历任

中国包装进出口浙江公司部门经理、杭州轩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01年4月起任浙江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

12月至今任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外，方隽云先生现兼任江西洁美电子

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百顺有限公司董事，洁美（马

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吉柘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

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公告日，方隽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530,217股，占公司总股本7.78%；方隽云先生通过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股份201,445,712股，占公司总股本46.75%；通过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股份6,89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1.60%。方隽云先

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方隽云先生合计控制公司56.13%的股份；方隽云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候选

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永辉先生：197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5年加入公司，历任载带

事业部压孔车间主任、特品事业部总监，2020年1月起担任公司载带事业群副总经理。曾获得“湖州

市青年岗位能手”、“湖州工匠”等称号，获得湖州知识产权局和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第六届湖州市突出发明人”称号。参与的“超小型片式元件用高精密封装材料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

装备”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参与的“一种压孔纸质载带的制作方法及其冲孔装置”获得“中国

专利优秀奖”。2020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公司董事，2021年10月19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张永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张永辉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永辉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邓水岩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仙桃市支行、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三花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2010年1月起先后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3年12月至2019年12月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2019年12月至2021年9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
年9月6日起担任洁美（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0月19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8
月18日起兼任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公告日，邓水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邓水岩先生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邓

水岩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君刚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于2008年11月参加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董事会秘书培训班（第四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浙江海利得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主管等。2013年10月至2019年

12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12月9日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25年12月12日起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6月21日起兼任浙江洁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6月26日起兼

任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张君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3%，还通过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君刚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君刚先生作为公司

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琼女士：198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嘉瑞福（浙江）家

具有限公司会计，2005年7月加入公司，历任出纳、会计财务部部长、财务管理部副经理，2018年7月

起担任公司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2019年12月9日起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截止公告日，王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还通过安吉百顺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中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1.012万元出资，占出资总额的0.24%。王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琼女士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

监）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欧荣芳女士：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师，于2018年11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安邦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秘书。2010年4月进入浙江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公

司行政助理、行政办公室副主任，2013年8月至2019年12月任洁美科技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

4月起兼任证券事务助理，2019年12月9日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8月至2025年7月任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5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止公告日，欧荣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6%。还通过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欧荣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欧荣芳女士作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江锦霞女士: 1987年月2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于2009年入职公司，历任财务部会计、合并报

表专员，2019年12月31日至2023年3月6日任公司财经管理中心共享财务部副总监，2023年3月7日

起任公司内控与审计部副总监，2023年4月4日起代行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职责，2025年12月12日起

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江锦霞女士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江锦霞女

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江锦霞女士作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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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2025年 12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方隽云先生

2、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方隽云先生

3、非独立董事：张永辉先生、张君刚先生、方骥柠女士、潘春华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4、独立董事：徐维东先生（会计专业人士）、董树荣先生、徐杨先生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为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

1、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方隽云先生（董事）

委员：方隽云先生（董事）、徐杨先生（独立董事）、张君刚先生（董事）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徐杨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徐杨先生（独立董事）、方隽云先生（董事）、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方骥柠女士（董事）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召集人：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委员：徐维东先生（独立董事）、董树荣先生（独立董事）、方骥柠女士（董事）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或

召集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或召集人资格。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方隽云先生

2、副总经理：张永辉先生、邓水岩先生、张君刚先生

3、董事会秘书：张君刚先生

4、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王琼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欧荣芳女士

6、审计部负责人：江锦霞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的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张君刚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欧荣芳女士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熟悉履职相关的

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君刚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

央广场10幢24层
0571-87759593
0571-88155859

jm001450@zjjm.cn/002859@zjjm.cn

证券事务代表
欧荣芳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

央广场10幢24层
0571-87759593
0571-88155859

jm000272@zjjm.cn/002859@zjjm.cn
三、换届离任情况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睿先生、宋执环先生已连续任职六年，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

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张永辉先生，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公司章程》修订生效的同时，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潘春华女

士、林海峰先生、王佳萍女士的监事职务自然免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潘春华女士、王佳萍女士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林海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股。前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公司离任董事、监事已按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制度》妥善做好了工作交接并向董事会

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在此公司向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以及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

方隽云先生：196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EMBA，经济师。历任

中国包装进出口浙江公司部门经理、杭州轩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01年4月起任浙江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

12月至今任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外，方隽云先生现兼任江西洁美电子

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百顺有限公司董事，洁美（马

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吉柘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

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公告日，方隽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530,217股，占公司总股本7.78%；方隽云先生通过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股份201,445,712股，占公司总股本46.75%；通过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股份6,89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1.60%。方隽云先

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方隽云先生合计控制公司56.13%的股份；方隽云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候选

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君刚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于2008年11月参加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董事会秘书培训班（第四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浙江海利得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主管等。2013年10月至2019年

12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12月9日起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25年12月12日起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6月21日起兼任浙江洁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6月26日起兼

任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张君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3%，还通过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君刚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君刚先生作为公司

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方骥柠女士：199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5年1月起任浙江

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经理，2018年11月起担任安吉柘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现任公司供

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2022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

方骥柠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方隽云先生之女，截止公告日，方骥柠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通过持有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方骥柠女士作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

的情形。

潘春华女士：198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2004 年 3月入职公司，历任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行政管理中心行政部部长、行政管理中心副总监，2022年12月8日至今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兼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

潘春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潘春华女

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潘春华女士作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徐维东先生：198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历任浙江大

学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钱江计划C类人才；于2016年8月16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

事）培训字（1607417133）资格证书；2017年 2月 23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2023
年12月28日通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后续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培训证明（编号：2313834878）。2022年 12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11月起兼任苏州东山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维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董树荣先生：1973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微电子学院微纳集成所所长，杭州树

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荣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12月至2019年12月担任洁美

科技独立董事。于2016年8月16日通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深

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607417173）资格证书。

董树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徐杨先生：1978年12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集成电路

学院教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家万人领军科技创新人才）、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ptica/OSA Fellow）、

英国物理学会会士（FInstP）、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RSC)，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FIET）、IEEE NTC
杰出讲座学者(IEEE NTC Distinguished Lecturer)，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硅及先进半导体材料全

国重点实验室成员, ZJU-UIUC Joint Institute兼聘教授, UCLA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丘吉尔访问学者，美

国UIUC电子工程系博士和硕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士。长期致力于硅基异质集成器件与智能AI
芯片的前沿基础研究，在Nature Electronics, Nature Nanotechnology等期刊、IEDM和VLSI等会议上发表

论文 180余篇，出版Wiley专著 1部，发明专利授权 30余项, 受邀在Nature Photonics、Chemical Reviews
发表评论和综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担任Photonics Re⁃
search、IEEE T-ED、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等期刊副主编。于 2019年 11月 1日通过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编号：1910725460）。

徐杨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永辉先生：197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5年加入公司，历任载带

事业部压孔车间主任、特品事业部总监，2020年1月起担任公司载带事业群副总经理。曾获得“湖州

市青年岗位能手”、“湖州工匠”等称号，获得湖州知识产权局和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第六届湖州市突出发明人”称号。参与的“超小型片式元件用高精密封装材料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

装备”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参与的“一种压孔纸质载带的制作方法及其冲孔装置”获得“中国

专利优秀奖”。2020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公司董事，2021年10月19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张永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张永辉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永辉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邓水岩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仙桃市支行、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三花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2010年1月起先后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3年12月至2019年12月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2019年12月至2021年9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
年9月6日起担任洁美（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0月19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8
月18日起兼任浙江恒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公告日，邓水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邓水岩先生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邓

水岩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琼女士：198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嘉瑞福（浙江）家

具有限公司会计，2005年7月加入公司，历任出纳、会计财务部部长、财务管理部副经理，2018年7月

起担任公司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2019年12月9日起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截止公告日，王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还通过安吉百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中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012万元出资，占出资总额的0.24%。王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琼女士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

总监）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欧荣芳女士：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师，于2018年11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安邦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秘书。2010年4月进入浙江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公

司行政助理、行政办公室副主任，2013年8月至2019年12月任洁美科技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

4月起兼任证券事务助理，2019年12月9日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8月至2025年7月任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5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止公告日，欧荣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6%。还通过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欧荣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欧荣芳女士作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江锦霞女士: 1987年月2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于2009年入职公司，历任财务部会计、合并报

表专员，2019年12月31日至2023年3月6日任公司财经管理中心共享财务部副总监，2023年3月7日

起任公司内控与审计部副总监，2023年4月4日起代行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职责，2025年12月12日起

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江锦霞女士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江锦霞女

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江锦霞女士作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从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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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或“公司”）于2025年4月20日、2025年5月13日召

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

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子公司）向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部分子公司申请贷款和采购货款付款提供担

保，合计担保授信额度人民币140亿元。本次担保及授权事项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二、担保进展情况

1、自公司2025年8月26日披露《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起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孙）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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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厦 门 燕
来 福 制
药 有 限

公司

抚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吉 安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萍 乡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新 余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债权人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门分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实际发生日（协议
签署日）

2025.07.11

2025.07.14

2025.07.15

2025.07.15

2025.07.15

2025.07.15

担 保 协 议 金 额
（万元）

1,000.00

5,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1,000.00

5,000.00

1,000.00

1,000.00

-

1,000.00

担保的主债权期间

2025.07.29-2026.07.28

2025.07.14-2028.07.14

2025.08.12-2026.08.11

2025.08.12-2026.08.11

2025.08.12-2026.08.11

2025.08.11-2026.08.10

担 保
方式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99%

100%

100%

100%

90%

100%

90%

100%

100%

90%

100%

100%

鹭 燕
医药

宜 春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内 江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四 川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达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南 平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雅 安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内 江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南 充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昌

分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昌

分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省分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平
延平支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分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2025.07.15

2025.07.18

2025.08.01

2025.08.18

2025.08.19

2025.08.19

2025.08.21

2025.08.22

2025.08.22

2025.08.22

2025.08.28

2025.09.01

1,000.00

2,000.00

3,000.00

6,000.00

1,000.00

3,000.00

1,000.00

8,000.00

1,000.00

1,000.00

6,500.00

1,000.00

1,000.00

373.00

2,753.31

-

1,000.00

1,013.13

850.00

769.54

1,000.00

710.00

3,690.00

1,000.00

2025.08.06-2026.08.05

2025.06.02-2026.05.13

2025.07.29-2026.07.28

2025.06.19-2026.09.19

2025.09.19-2026.09.18

2025.08.19-2026.01.08

2025.08.21-2026.08.03

2025.08.21-2026.08.20

2025.08.22-2026.08.03

2025.08.22-2026.08.03

2025.08.15-2026.08.15

2025.09.19-2026.09.18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00%

97．
2559%

100%

95%

100%

90%

100%

100%

100%

100%

100%

鹭 燕
医药

福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福 建
鹭 燕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亳 州 市
中 药 饮

片厂

宁 德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萍 乡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龙 岩 新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九 江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四 川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禾
创 药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三 明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莆 田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大 华 银 行
（中国）有
限 公 司 厦

门分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亳 州

分行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门分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龙 岩

分行

九 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校

场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赣 江
新区支行

成 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候

支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 明

分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莆 田

市分行

2025.09.02

2025.09.09

2025.09.15

2025.09.21

2025.09.24

2025.09.24

2025.09.24

2025.09.26

2025.09.26

2025.10.15

2025.10.31

8,000.00

5,000.00

4,000.00

900.00

1,5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7,000.00

3,000.00

3,999.20

1,100.00

617.67

900.00

1,500.00

300.00

255.00

3,000.00

2,000.00

4,485.03

-

2025.09.09-长期

2025.09.09-2026.09.04

2025.09.03-2026.09.03

2025.09.26-2026.09.25

2025.09.11-2026.04.22

2025.09.24-2026.09.24

2025.09.24-2026.09.11

2025.09.26-2027.09.25

2025.09.24-2026.09.24

2025.10.15-2026.09.28

2025.10.31-2026.10.30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鹭 燕
医药

广 安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鹭
燕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泉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泉 州 鹭
燕 医 疗
器 械 有
限公司

莆 田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鹭
燕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厦 门
湖里支行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昌分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金 融 街 支

行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泉州分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芗城支行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泉州分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分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分行

2025.11.01

2025.11.06

2025.11.10

2025.11.12

2025.11.13

2025.11.19

2025.11.26

2025.11.26

-

1,000.00

5,000.00

2,000.00

6,000.00

3,000.00

2,000.00

6,000.00

6,000.00

115,900.00

1,000.00

1,948.80

41.61

3,726.37

50.00

274.70

3,259.31

2,455.01

54,071.68

2025.11.14-2026.11.13

2025.11.06-2026.11.06

2025.08.27-2028.08.27

2025.11.10-2026.11.10

2025.11.13-2026.09.25

2025.11.10-2026.11.10

2025.10.29-2026.10.29

2025.10.29-2026.10.29

-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保 证
担保

2、上述担保中，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孙）公司的，公司依据《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规定，免除其对公司提供反担保义务。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孙）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424,108.77万元。上述担保额

度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839,174.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24年度）的262.91%，实际担保余额为445,976.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

的 139.72%。除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前原股东隐瞒的担保外，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全部为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且无其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5-080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和2025年9月5日分别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由47,690.0681万股变更至47,572.6781万股，注册资

本由47,690.0681万元变更为47,572.6781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近日公司已完成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670291361P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肆亿柒仟伍佰柒拾贰万陆仟柒佰捌拾壹元

成立日期：2008年01月09日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1号

经营范围：机制纸和纸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造纸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机

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5-081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赵

云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442,07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0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后，赵云福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5,3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36.70%；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彩玲

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8,227,73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2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后，林

彩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29,1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49.98%；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一致行动人赵晨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9,990,79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61%，本次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质押展期后，赵晨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8,58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14.30%。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获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赵云福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手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彩玲女士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

了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手续，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晨宇女士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赵晨宇
11,820,000
19.70%
2.48%

2025.12.12
59,990,798
12.61%

8,580,000
14.30%
1.80%

2、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二、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赵云福

林彩玲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是

本 次 质 押
展 期/补 充
质押股数

5,300,000
21,3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4/12/
12

2024/12/
12

原质押到
期日

2025/12/
12

2025/12/
12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2026/12/
11

2026/12/
11

质权人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36.70
36.58

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
比例（%）

1.11
4.48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质押置换

质押置换

林彩玲

赵晨宇

合计

是

否

-

7,800,000
8,580,000
42,980,000

否

否

-

是

否

-

2025/12/
12

2024/12/
13
-

2026/12/
11

2025/12/
13
-

-
2026/12/

13
-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13.40
14.30
32.40

1.64
1.80
9.03

补充质押

质押置换

-
2、本次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赵晨宇
赵云飞
合计

持股数量

153,950,845
97,048,329
14,442,071
58,227,739
59,990,798
760,000

384,419,782

持股比
例（%）

32.36
20.40
3.04
12.24
12.61
0.16
80.81

本次解除质押/
质押展期/补充
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39,650,000
20,000,000
5,300,000
21,300,000
20,400,000
760,000

107,410,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质 押 展 期/
补充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39,650,000
20,000,000
5,300,000
29,100,000
8,580,000
760,000

103,3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25.75
20.61
36.70
49.98
14.30
100.00
26.90

占 公 司
目 前 总
股 本 比
例（%）

8.33
4.20
1.11
6.12
1.80
0.16
21.7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34,364,261
17,182,130
6,443,298
15,034,364

0
0

73,024,053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注：本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